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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環保101』環境知識挑戰擂台賽計畫

一、�目的：

為增加本縣學童與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正確知識，透過活潑、刺激、有趣的競賽活動將環境教育知識寓

教於樂，以提升學生與民眾環境概念與知能。

二、�指導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三、�主辦單位：桃園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桃園縣中壢國民小學

五、�協辦單位:桃園縣各鄉鎮市公所、桃園縣公(私)立國中小學校、桃園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桃

園縣大專院校

六、�時間： 101年10月27~28日(星期六、日)

七、�地點：桃園縣中壢國民小學(桃園縣中壢市延平路622號)

八、�參加對象及人數：(每校至多以20人為原則)

組別�參與對象�人數限制

國小組�桃園縣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180人

國中組�桃園縣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180人

高中(職)�桃園縣公私立高級中學學生(含五專1-3年級學生)�180人

社會組�(桃園縣內大學院校、五專4-5年級學生及設籍本縣年滿18歲非屬學生身份者)�180人

九、�報名時間：自101年9月7日起至101年10月5日止，至中壢國民小學網站(

http://163.30.129.9/clps/)辦理網路報名。

十、�競賽時間：

1.國小組：民國101年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08：30-12：00。

2.國中組：民國101年10月27日 (星期六)下午13：00-16：30。

3.高中組：民國101年10月28日(星期日)上午08：30-12：00。

4.社會組：民國101年10月28日 (星期日)下午13：00-16：30。

※競賽詳細時間及流程表，以主辦單位之網路公告或競賽手冊為準。

十一、�比賽規則：

(一)�比賽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及社會組等4類組。

(二)�本活動採「初賽」、「複賽」及「PK賽」三階段賽程方式辦理，各類組分別競賽。

(三)�本活動將邀請2位以上專家學者擔任裁判一職，賽事進行中如有爭議事項，以裁判團判決為 結果

。

(四)�活動三階段賽程之題目類型，皆以「選擇題」方式進行，每題參賽者答題時間為語音完整唸出題

目後，倒數5秒內完成答題。

(五)�活動所有考題均以「環境E學院」網站之題庫資料為主，如無法分出勝負時再以結合時事、地理等

題庫外之題目作為PK賽題目。(http://ivy5.epa.gov.tw/e-school/）

(六)�每位參賽者須使用環保署所提供之「IRS無線遙控器」進行作答，賽事進行前將由主辦單位協助參

賽者統一進行弁鉥�捸A以確保參賽者權益。賽後使用者須歸還IRS無線遙控器，如有人為損壞情形，

則需自行擔負器具修繕費用。

(七)�「初賽」及「複賽」活動兩階段賽程之計分，採「個人積分制」方式，以選手個人初賽積分+複賽

積分之總積分決定排名，如複賽後仍有同分者，將以「PK賽」決定最後勝出者。各組取前10名頒發獎

狀及8,000元~2,000元等值獎品。每組前5名（個人）可代表本縣參加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舉辦之全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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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八)�「初賽」

1.�答對1題得1分，共計50題。

2.�各類組取分數前50%者，進入複賽，若前50%之門檻有同分者則一&#20482;進入複賽，至多每一類組

增額錄取7名，超過時則以PK賽決定進入複賽名單。

(九)�「複賽」

1.�參賽者須答題數共計50題。

2.�以個人總成績(初賽+複賽積分)取前10名，如有得分相同時則以PK賽分出名次。

(十)�「PK賽」

1.�PK賽採驟死賽方式，賽事時間無限制。

2.�由積分相同者進行作答，單題答錯即喪失繼續PK資格，直至選出前10名為止。

十二、�獎勵:

1.團體獎勵：團體總成績前三名學校，依「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勵標準」辦理敘獎，校長、主

任及業務承辦人給予嘉獎乙次；記分方式以進入前十名人數計算之。

2.個人獎勵：

(1)各組第一名發給獎狀及8,000元等值獎品。

(2)各組第二名發給獎狀及5,000元等值獎品。

(3)各組第三名發給獎狀及3,000元等值獎品。

(4)各組第四名至第十名發給獎狀及2,000元等值獎品。

(5)各組前5名必須代表本縣參加行政院環保署金秋環境季環境知識挑戰擂台賽全國賽。

(6)各組前十名若為本縣在學學生，且於報名時註明指導教師者，指導教師另予行政敘獎。

*各校行政人員及指導教師行政獎勵部分，俟本計畫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並經本府同意後辦理。

組別

名次�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社會組

第一名�8,000元�8,000元�8,000元�8,000元

第二名�5,000元�5,000元�5,000元�5,000元

第三名�3,000元�3,000元�3,000元�3,000元

四至十名�2,000元�2,000元�2,000元�2,000元

總計�30,000元�30,000元�30,000元�30,000元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為尊重他人權益，參賽者於競賽過程中請將手機關閉。

(二)�如有使用手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舞弊情形，則現場取消參賽資格；如已得獎者，則追回已頒發之獎

狀及獎金等。

(三)�有關獲得獎品者之所得扣繳相關事宜，獲獎者依所得稅法第14條第8類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

或給與，並依同法第88條規定，應繳納所得稅10％。

(四)�為響應節能減碳，本活動已申請為環保低碳活動，不提供一次用嬤耤A請參加活動人員自備環保嬤

耤B環保杯。

（五）凡參賽者即視同承認本活動辦法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公布。

（六）本簡章說明若有未詳盡部份，將公告至中壢國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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